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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

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发债
在地方各级财政收支矛盾日趋紧张

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是否会放开
成为此次预算法修订的一大焦点。

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拟恢复现
行预算法关于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发放政
府债券的规定，重申“除法律和国务院另
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

记者了解到，2011年12月提交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预算法修
正案草案在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
基础上，曾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
虎在作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时指出，考虑到近些年我国地方政府债
务急剧上升达10万多亿元，带来的问题和
潜在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草案
二次审议稿恢复现行预算法规定，明确从
严规范地方债务，规定除法律或国务院另
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

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还明确规
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
入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级
政府应及时向社会公开预决算，旨在从法
律层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关注·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

私募基金首次纳入监管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将非公开

募集基金纳入调整范围，这是我国首次从
立法层面把私募基金置于监管视线之内。

针对私募基金的特点，修订草案确立
了合格投资者制度，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
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应达
到规定的收入水平或者资产规模，具备一
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合格
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两百人。

修订草案依据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
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除可以投资于上市
证券外，还可以投资于未上市的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等其他证券。

关注·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劳务派遣有望同工同酬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实现

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的规定。 草案还规定，
对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实行行政许可，并提
高了开办劳务派遣公司的准入门槛。劳务
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
同以及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
载明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
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同工同酬的规定。

■据新华社

“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审议，“养儿防老”变“居家养老”
现行老年法仅有10条未修改 拟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我国已有5000年历史的“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有望改变。
26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证券

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关系到1.85亿老
年人，草案对家庭养老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从6章50条扩展到9章86条，仅有10条未作修改……业内专家表示，法律修改“脱胎换骨”，体现了全社会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勇气和智慧。修订草案还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几千万老人需社会照料

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制定于1996年。截至2011年
底， 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8499万人， 占总人口的13.7%。
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
人口将增加4300多万， 达到2.21
亿。相关调查显示，全国城乡部
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
3300万人。

在“养儿防老”观念下，“中
国式老人”的生存状态一直以来
并不乐观，尤其是近年来，“啃老
族”、“争房族”、“重组家庭族”等
现象不断出现，5000年的传统养
老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也对
老年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何从法律上将养老及其
相关问题规范，切实保障老年人
合法权益，已成为政府与全社会
关注的热点话题。 专家指出，像
过去那种多子女家庭来共同照
顾老人是不可能的，发展居家养
老是针对老人独居这一现象所
作出的一个正确选择。

“养儿防老”变“居家养老”

根据我国国情，绝大多数老年
人会选择在家中安度晚年。

修订草案新增规定，国家建立
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专业服
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住
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
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
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发
展社区服务，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
社区配套建设规划。

“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修订草案明确规定，家庭成员

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
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
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
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
利。

法律同时规定，鼓励家庭成员
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
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
提供帮助。

修订草案新增规定，禁止对老
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同时规定，子
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 抢夺、
转移、隐匿或者损毁应当由老年人

继承或者接受赠予的财产。

失能护理补贴和高龄津贴
修订草案明确，国家逐步建立

长期护理保障制度。鼓励、引导商
业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业
务。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
难的老年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
理补贴。

法律还规定，国家鼓励地方建
立80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
津贴制度。

享受社会服务受法律保护
修订草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老年人
口比例及分布情况，将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统筹安排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及所需物资。

在支持居家养老方面，法律明
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专业服
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住
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
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
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针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
难”，修订草案也作了特别规定。修
订草案还设立“宜居环境”专章，今
后政府在制定城乡规划时，要适应
老龄化发展的需要，统筹考虑适宜
老年人生活的各类设施建设，并建
立和完善有关涉老工程建设标准
体系。

解读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